附件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21项

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内蒙古自治区黄河流域水资源可用水量仅占全区37%，实际用水量却占全区的一半。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和部门没有严格落实“四水四定”要求，节水、调水、科学用水措施不到位，违规取水用水、侵占河道、水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

	责任单位
	自治区水利厅（牵头）、生态环境厅、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厅、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厅、农牧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沿黄各盟市党委和政府（行署）

	整改措施
	1.自治区水利厅指导督促沿黄各盟市按照“四水四定”要求，2022年12月底前将“十四五”用水总量控制指标逐级细化分解到城镇供水、生态需水、农牧业用水、工业用水行业和取用水基本用户。

2.自治区有关部门制定相关规划时严格执行“四水四定”要求，使城镇建设、工业项目、农业发展和林业草原生态保护建设专项规划与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

3.沿黄盟市全面推行总量控制、用途管制。坚持量水而行，贯彻“四水四定”原则，2022年底前将沿黄旗县区可用水总量（包括地下水、地表水）合理分解到城镇供水、生态需水、农业用水、工业用水，细化落实到取用水基本用户。工业项目优先配置再生水等非常规水源，除食品、药品等特殊行业外，禁止取用地下水发展高耗水工业，园林绿化和高耗水服务业原则上使用再生水。2023年、2024年、2025年黄河流域7个盟市用水总量（不含部分应急生态补水）应不超过自治区下达的总量控制指标，分别控制在110亿立方米、112亿立方米和114.21亿立方米以内。

4.沿黄盟市严格执行定额管理、阶梯水价。坚持节水优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对标国家和自治区用水先进水平，着力提高用水效率。新建项目必须达到行业用水定额先进水平，已建项目不符合定额要求的，逐步实施节水改造。大力推进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和居民阶梯水价，加快完善用水计量设施，利用价格杠杆促进各行业、各用户节水。

5.沿黄盟市着力推行有效计量监测、有序治理。推行取用水（包括疏干排水）计量全覆盖，园区工业用水及矿山疏干排水全部实现在线计量监测，农业灌溉取用地下水全面推行“以电折水”。加大违法违规取用水整治力度。全面排查、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取用水、侵占河道问题，防治水环境污染。

	完成情况
	该整改任务的5项整改措施已全部完成整改，具体如下：

整改措施1完成情况：一是2022年3月，自治区水利厅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水资源配置利用规划〉和〈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的通知》，将用水总量、地表水用水总量指标分解落实到各盟市，将地下水用水总量和水位管控指标分解落实到水文地质单元套旗县（区）管理单元。二是2022年11月，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自治区水利厅印发《关于强化水资源最大刚性约束全面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实施意见》，要求2022年底前，各盟市、旗县（区）在全面摸清本地区现状用水情况基础上，将自治区分解下达的用水总量控制指标按水源、按行业进行分解，并细化落实到园区、嘎查村或取用水户等用水基本单元。三是2022年12月底，沿黄7个盟市均按要求完成了“十四五”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分解。四是2025年7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四水四定”的实施意见》，明确落实“四水四定”落实举措和各地区、各部门的落实责任，推动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有力落实。
整改措施2完成情况：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编制完成了《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工业和信息化发展规划》，自治区农牧厅编制完成了《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推进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发展规划》，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制完成了《内蒙古自治区新型城镇化规划（2020-2025年）》《呼包鄂乌”十四五“一体化发展规划》，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编制完成了《内蒙古自治区“三北”工程六期规划（2021-2030年）》，自治区能源局编制完成了《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编制完成了《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重点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上8个涉及取用水的规划均按要求开展了水资源论证，并通过自治区水利厅审查批复。
整改措施3完成情况：一是自治区水利厅连续4年（2022-2025年）将沿黄盟市用水总量纳入自治区对盟市的绩效考核中，压实盟市严格用水总量控制的主体责任。二是2022年12月底，沿黄7个盟市均按要求完成了“十四五”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的细化分解工作。三是2022年颁布的《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保护和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新建、改建、扩建火力发电、钢铁、纺织、造纸、石化和化工等高耗水工业项目禁止取用地下水。已建高耗水工业项目使用地下水的，应当采取节水措施，逐步减少地下水开采量。有条件的，应当将地下水水源替换为非常规水源或者地表水水源。对水质有特殊要求的食品、药品等工业项目或者不具备其他水源供水条件的其他工业项目，符合地下水取用水总量和水位控制要求的，可以依法取用地下水。”四是在取水许可审批中，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严格按照建设项目优先配置再生水等非常规水源的原则，对具备使用非常规水源条件而未优先配置的建设项目一律不予审批。五是根据自治区水资源公报，2023年、2024年黄河流域7个盟市用水总量为106.30亿立方米、108.01亿立方米，根据用水统计初步成果，2025年黄河流域7个盟市用水总量为96.36亿立方米，全部在控制指标内。
整改措施4完成情况：一是沿黄7盟市2022年以来建设项目取水许可用水定额执行和水资源配置情况全部实行台账管理，均符合国家和自治区行业用水定额标准。在取水许可审批中，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于新建项目要求必须达到行业用水定额先进水平，否则不予批复。二是自治区水利厅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印发《内蒙古自治区黄河流域实行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办法（试行）》，全力推进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印发《关于推进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工作的通知》，对国家出台的6个工业和服务业强制性用水定额标准，对用水单位开展了基本信息摸底调查，建立了1049个用水单位名录，自治区水利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落实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盟市督促、指导水效不达标用水单位制定整改方案，加快推进整改。各盟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指导12家超强制性用水定额的用水单位制定了整改方案，并向自治区水利厅备案。三是各盟市均按要求印发了建立居民阶梯水价、非居民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等相关文件，推进落实阶梯水价制度。

整改措施5完成情况：一是积极推进取用水计量全覆盖。自治区水利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水资源管理 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加强取用水计量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推动全区取用水实现有效计量。目前，已基本实现计量设施应装尽装。二是规模以上（地下水5万立方米，地表水50万立方米）的园区工业用水及矿山疏干排水已全部实现在线计量监测，数据传输至全国取用水管理平台。现场抽查了81家园区内工业用水户、45家矿山疏干排水企业在线计量安装和数据到报情况，园区内工业用水户、45家矿山疏干排水企业计量设备均已安装，数据传输方式为在线。三是健全农业灌溉取用地下水计量体系。黄河流域内地下水井灌区采用井电双控和“以电折水”方式，全部实现了取用地下水有效计量，从2022年开始，已利用农业灌溉用电量核算农业灌溉取用地下水量，并将计量成果应用于用水统计和农业用水管理。四是2022年黄河流域7盟市对违规取用水问题完成排查并建立了问题台账，并督促指导相关用水户完成整改。自治区水利厅对台账中的问题整改完成情况进行现场抽查，抽查比例为15%，经现场复核，已全部完成整改。五是2022年11月20日前完成2022年度河湖保护管理“春季行动”“秋季行动”，推动解决涉河湖问题1236个，其中黄河流域661个，侵占河道问题72个。结合“清槽行动”基层技术指导服务，采取明察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对10个侵占河道问题进行现场核查，抽查比率14%。六是通过深化完善各项工作机制建设，强化水生态环境监管，扎实推进黄河流域治理保护。2022年以来，黄河内蒙古段干流9个国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Ⅱ类，支流国考断面连续三年实现消劣。






